
关于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

含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积极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5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5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证

基金的平稳运行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对于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本基金金额不应

超过5万元（不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或转换转入本基金

的金额超过5万元（不含），或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转

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万元（不含），本基金有权予以拒绝。

(2) �投资者于2015年1月15日15:00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大额

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不予确认；

(3)�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转换转出业

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项：

①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费)或021-38789788

网址：www.zhfund.com

②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

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山

东）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及中国

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

基金主代码

392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0

年

7

月

2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海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15-1-15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4-12-15

至

2015-1-14

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

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

投资者当日所

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

当日

基金收益

/

（

当日基金总份额

+

所有待结转收益

）

（

保留到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中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

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直接

计入其基金账户

，

2015

年

1

月

16

日起可通过相应

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

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

手续费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41号)的规定，投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

益，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2）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15日集中支付并按1.00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

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3） 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本基金的收益支付详情：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zhfund.com。

②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788或021—38789788。

③ 本基金销售机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

海农商银行、温州银行、国联证券、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

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

南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

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券、

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

华宝证券、厦门证券、中信证券（山东）、天相投顾、数米基金、众禄基金、长量基金、诺亚正

行、和讯、天天基金、万银财富、好买基金、利得基金、增财基金、恒天明泽、新兰德、同花顺、

中国国际期货、华鑫证券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同智优势 成长 混合 型证 券投 资基 金

（

LOF

）

基金简称 长盛同智优势混合

（

LOF

）

基金主代码

1608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7

年

1

月

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

、

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1806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404,585,802.6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02,292,901.32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91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4

年度第一次

注：1、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2、本基金合同中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多4

次，全年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50%。

3、基准日本基金可分配利润折合到每份基金份额为0.1806元，本次收益分配中每份基

金份额的收益分配比例为50.39%。

4、本次为本基金第四次收益分配，本次之前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已累计分配收益

4.59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21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1

、

红利再投资方式下

，

所得红利将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为

基金份额

。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2015

年

1

月

23

日起可办理查询

、

赎回等业务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

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手续费

。

2

、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再投资费用

。

注：2015年1月21日为场外除息日，1月22日为场内除息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相关提示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参与本次收益分配，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参与本次收益分配；权益登记日买入的基金份额参与本次收益分配，权益登记日卖出

的基金份额不参与本次收益分配。

2、本基金场内份额的分红方式固定为现金红利，场外份额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或红

利再投资，其中现金红利为默认分红方式。投资者成功变更过分红方式的，以投资者选择分

红方式下发红利；投资者未变更过分红方式的，以本基金默认分红方式下发红利。

3、投资者所持有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登记注册机构记录为准，投资者可通过登陆

本公司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进行查询，如需变更分红方式，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到

销售机构办理。

4、投资者如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在某一销售机构成功变更的分红方式仅适

用于该申请机构，投资者在其他销售机构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分红方式不会同步变更。 如投

资者需要变更本基金在所有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应分别向这些销售机构提交变更分红方

式申请。

5、本基金对本公司直销机构设置有最低分红金额的限额，该限额为人民币1.00元。 投

资者在本公司直销机构持有的本基金份额所产生的现金红利， 在低于1.00元时将不再划

转，转为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再投资处理。

6、本基金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1月19日至2015年1月21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因基金分红的行为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

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因基金分红的行为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

或1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

低于初始面值。

三、咨询办法及基金销售机构

1、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10）62350088；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 888�

2666。

2、本公司网站：http://www.csfunds.com.cn。

3、本基金销售机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

生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

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

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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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避险增值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避险增值混合

基金主代码

2022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

年

6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8691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584,278,127.8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2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南方避险增值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至少

分配一次。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19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9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0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本基金仅采取现金分红一种收益分配方式

，

不进行红利再投资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高增长股票

(LOF)(

场内

：

南方高增

)

基金主代码

160106

前端交易代码

160106

后端交易代码

16010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

年

7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8119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366,512,717.5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86,528,874.35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1.8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南方高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多四次，全年基金收益分配比

例不得低于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50%。 2014年度已实现收益573,057,748.69元，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286,528,874.35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

场内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5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

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

者开立中登开放式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3)、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

（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

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2015年

1月19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积极配置股票

(LOF)(

场内

：

南方积配

)

基金主代码

1601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

年

10

月

1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2744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99,256,825.6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41,021,605.84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1.3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4�次，年度收益

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50%。 2014年度已实现收益282,043,211.67元，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141,021,605.84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

场内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5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

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者

开立中登开放式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3)、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

场外）的基金份额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

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2015年1月

19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

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5)、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

(

场内

：

南方金利

)

基金主代码

16012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5

月

1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9,333,574.7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9,666,787.35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3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 方 金 利 定 期 开 放

债券

A

南 方 金 利 定 期 开 放

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0128 160129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1.049 1.04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37,082,761.15 22,250,813.5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8,541,380.58 11,125,406.78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900 0.1700

注：《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基金合同生效满6个月后，若基金在每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

后每10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金额高于0.1元(含)，则基金须在15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收益分配，每份基金

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

场内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 再投 资相 关事 项 的 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5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转换转出

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

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者

开立中登开放式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3)、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

场外）的基金份额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

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2015年1月

19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

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5)、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南方聚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聚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基金简称

南方聚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

（

LOF

）

(

场内

：

南

方聚利

)

基金主代码

16013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11

月

2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聚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8,391,518.1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6,713,214.54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3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聚利

A

南方聚利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0131 160134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1.025 1.02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8,027,138.23 364,379.9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6,421,710.58 291,503.9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0.1900 0.1900

注：《南方聚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基金合同生效满6个月后，若基金在每季度最后一个交

易日收盘后某类基金份额类别每10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金额高于0.05元(含)，则基金须在15个工作日

之内进行该基金份额类别的收益分配，各基金份额类别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

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8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

场内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 再投 资相 关事 项 的 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5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

者开立中登开放式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3)、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

（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

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2015年

1月19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混合

基金主代码

202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7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0.5622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32,020,151.8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18,818,136.70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2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9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19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9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0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5

年

1

月

19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21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可以

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

记录为准。

3）、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

式对本基金无效。

4）、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在2010年8月31日之前（不含2010年8月31日）,其在

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在2010年8

月31日之后（含2010年8月31日）,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

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

资者,请务必在2015年1月16日之前（含2015年1月16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

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方式业务申请。

6）、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稳健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202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1

年

9

月

2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227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77,605,253.3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2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

每年至少分配一次。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19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9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0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5

年

1

月

19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21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投资者可

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的记录为准。

3）、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

式对本基金无效。

4）、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在2010年8月31日之前（不含2010年8月31日）,其在

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在2010年8

月31日之后（含2010年8月31日）,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

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5）、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

资者,请务必在2015年1月16日之前（含2015年1月16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如投资者在多家

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码提交修改分红方式业务申请。

6）、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基金简称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

（

LOF

）

(

场内

：

南

方永利

)

基金主代码

16013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4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46,556,778.8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7,245,423.10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4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

放债券

（

LOF

）

A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

放债券

（

LOF

）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0130 16013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1.348 1.34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46,333,954.28 222,824.6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37,067,163.42 178,259.68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1.1700 1.1500

注：《南方永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基金合同生效满6个月后，若基金在每季度最后一个交

易日收盘后某类基金份额类别每10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金额高于0.05元(含)，则基金须在15个工作日

之内进行该基金份额类别的收益分配，各基金份额类别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

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8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

场内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

红利 再投 资相 关事 项 的 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5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

者开立中登开放式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3)、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

（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

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2015年

1月19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5日


